
— 1 —

汕金府办〔2017〕52 号

关于印发金平区教育系统引进全日制博士

研究生等高层次人才若干优惠措施的通知

各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，区直各单位、市驻区各单位：

《金平区教育系统引进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等高层次人才若干

优惠措施》业经区委、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7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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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平区教育系统引进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等

高层次人才若干优惠措施

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，加大高层次教育人才引进培养力

度，营造教育人才“洼地”，聚集人才为“我”所用，加快建设

一支适应我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教育人才队伍，

不断提升“学在金平”品牌，促进我区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，

助力金平粤东中心城市核心区建设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如下

优惠措施：

一、引进人才的重点对象

1.全日制博士研究生

2.全日制硕士研究生

二、引进人才的优惠措施

（一）加强引进人才的培养力度

1.根据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需要，优先从引进的高层次人才

中推荐德才兼备、具有学校管理能力的人员到领导岗位上来。引

进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，1 年试用期满，经考核合格的，按有关

任免规定，优先安排到学校中层管理岗位任职；任中层管理岗位

满 3 年，经组织考察，优先提拔到校级管理岗位任职。引进的全

日制硕士研究生，工作满 2 年，经考核合格的，按有关任免规定，

优先安排到学校中层管理岗位任职；任中层管理岗位满 3 年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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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组织考察，优先提拔到校级管理岗位任职。

2.优先从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中培养和发展党员，积极开展引

进高层次人才到学校挂职锻炼，加快高层次人才成长。

3.将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优先安排到我区的各类名师工作室，

提高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教育教学和科研等业务能力。

（二）为引进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

1.开通高层次人才引进绿色通道。引进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以

上的高层次人才，由用人单位提出申请，报有关部门审核后，经

考核合格的，按照人才引进程序办理入编和聘用手续。

2.对引进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，设立博士工作室；对引进的

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设立硕士团队工作室，由教育局每年拨付专

项工作经费，积极支持引进人才开展学术活动、学科建设、人才

培养以及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和科学研究。

3.优先推荐引进人才申报人才项目。对符合条件的引进人

才，优先推荐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，优先推荐申报省“特

支计划”、“扬帆计划”、“珠江人才计划”、市“特支计划”等省、

市高层次人才项目。引进的博士研究生，符合条件，经考察合格

的，可纳入区优秀拔尖人才管理。

（三）为引进人才创造良好的安居环境

1.为引进人才提供公租房。优先安排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入

住区本级公租房。新引进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，安排一套大户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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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级公租房；新引进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安排一套小户型区级

公租房。

2.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与我区学校用人单位签订服务协议

后，全日制博士研究生，由财政每人给予 10 万元的安家费，全

日制硕士研究生，由财政每人给予 5 万元的安家费。

三、人才引才程序

符合以上引进条件范围的人才，按照以下程序进行:

1.每年由区教育局根据全区教育系统队伍建设的需要，拟定

人才引进申报计划，经区委组织部、区编办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审核，报区委、区政府研究同意，并向社会发布需求信息。

2.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教育局对拟引进人才的有关

学历、职称、荣誉及工作业绩等书面资料进行审核后，组织专家

对拟引进人才进行考核，根据考核情况确定人选，办理引进手续。

四、本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三年。由金

平区教育局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区委各部委办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

区纪委办公室，区各人民团体。

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7月10日印发


